关于《河南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指标体系（市县级政府2023版）》三级指标第52项工作的

情况说明
一、总体情况

近年，鲁山县持续深化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，统筹推进行政执法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，要求各行政执法主体在执法实践中既严格规范执法,又主动服务企业,对环保手续齐全的企业减少检査频次,做到无事不扰,对存在轻微违法的企业,主动帮助指导纠正违法行为,不存在“一刀切”要求企业停产现象，不存在管理方式简单粗暴，重处罚轻疏导，重管理轻服务等问题。除有法定依据外，创建周期内没有采取要求特定区域或者行业、领域的市场主体普遍停产、停业的措施。

二、具体举措

1.行政执法中应当推广运用说服教育、劝导示范、行政指导等非强制性手段，依法慎重实施行政强制。采用非强制性手段能够达到行政管理目的的，不得实施行政强制；违法行为情节轻微或者社会危害较小的，可以不实施行政强制；确需实施行政强制的，应当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主体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。

2.开展清理整顿、专项整治等活动，应当严格依法进行，除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、发生重特大事故或者举办国家重大活动，并报经有权机关批准外，不得在相关区域采取要求相关行业、领域的市场主体普遍停产、停业的措施。

3.深入开展服务型行政执法工作。禁止在管理方式简单粗暴，重处罚轻疏导，重管理轻服务等问题。除有法定依据外，创建周期内没有采取要求特定区域或者行业、领域的市场主体普遍停产、停业的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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